
九龙城区议会  

第十一次会议记录  

 

日  期︰ 2013 年 9 月 12 日 (星期四 ) 

时  间︰下午 2 时 30 分  

地  点︰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出席者︰  

主  席︰刘伟荣议员 ,JP  

副主席︰潘国华议员  

议  员︰王惠贞议员 ,SBS,JP (于下午 2 时 43 分到场 ) 

萧妙文议员  

李慧琼议员 ,JP  

萧亮声议员  

郑利明议员   

彭晓明议员 ,JP  

张仁康议员   

黄以谦议员   

何显明议员 ,MH (于下午 3 时 52 分离席 ) 

陆劲光议员   (于下午 3 时到场 ) 

杨永杰议员   

 梁美芬议员 ,SBS,JP (于下午 3 时 52 分离席 ) 

左汇雄议员  

杨振宇议员   

吴宝强议员   

潘志文议员  

任国栋议员   

黄润昌议员   

萧婉嫦议员 ,BBS,JP  

李  莲议员 ,MH 

秘  书：林育英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行政主任 (区议会 ) 

缺席者︰  

劳超杰议员   

莫嘉娴议员  

吴奋金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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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徐耀良先生 ,JP 九龙城民政事务专员  

温志扬先生  九龙城民政事务助理专员  

古洁仪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联络主任 (专责事务 )  

叶玉薇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联络主任 (地区联络 ) 

黄鉴强先生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联络主任 (大厦管理 ) 

谭李佩仪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行政主任 (地区管理 ) 

萧泽颐先生  香港警务处九龙城区指挥官  

陈玉意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九龙城区康乐事务经理  

张汝成先生  食物环境卫生署九龙城区环境卫生总监  

蔡植生先生  运输署总运输主任 /九龙  

陆庆全先生  房屋署物业管理总经理 (西九龙及港岛 ) 

邹永光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级工程师 /9(九龙 ) 

 

应邀出席者︰  

议程一  陈楚鑫先生  消防处处长  

 庄浩明先生  分区指挥官 (九龙中 ) 

 张子德先生  署理助理救护总长 (九龙西 ) 

 曾昭显先生  消防区长 (管理组 ) 

议程三  何子健先生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高级系统经理 (OP)1 

议程四  李永康先生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高级规管事务经理  

 郭俊峰先生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高级规管事务经理  

＊    ＊    ＊  

 主席欢迎各政府部门代表、区议会同事及公众席上的人士出席区议

会会议。在部门常设代表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康乐事务经理 (九龙 )

邓敏华女士因事未能出席，由九龙城区康乐事务经理陈玉意女士暂代；而

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应芬芳女士亦因今天另有公务，由邹永光先生暂代。此

外，秘书处于会议前接获吴奋金议员缺席会议的书面通知。  

2.  在正式进入议程前，主席提醒议员应遵守会议常规的规定申报利益，

以及表示如会议期间在座议员人数不足 13 位时，他会按会议常规第 12 条 (1)

的规定宣布休会。最后，他提醒与会人士关掉手提电话的响闹装置或将之

改为震动提示，并在会议期间保持安静，以免会议受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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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消防处处长会面  

3.  主席欢迎消防处处长陈楚鑫先生与陪同出席的分区指挥官 (九龙中 )

庄浩明先生、署理助理救护总长 (九龙西 )张子德先生和消防区长 (管理组 )曾

昭显先生莅临本会，向议员简介消防处的工作。  

4.  消防处处长陈楚鑫先生以投影片及短片向议员介绍消防处的工作，

重点如下：   

(一 )  消防处的主要职责  

—  灭火救援︰包括在海上和香港国际机场提供灭火救援服务  

—  防火工作︰包括执行《消防条例》、《危险品条例》及《消防安

全条例》  

—  紧急救护服务   

(二 )  消防处的基本架构  

—  香港消防处由处长领导，部门按照不同的工作范畴，划分为七个

总区，即三个行动总区 (香港、九龙和新界 )、两个防火总区 (牌照

及审批总区和消防安全总区 )、救护总区和总部总区。  

—  每个总区由一名助理处长领导。灭火及救援工作由三个行动总区

执行。全港共设有 81 间消防局 (包括两间机场消防局 )及 38 个救护

站，而整个部队的编制，包括消防、救护、文职及技术人员，共

有 10 007 人。  

(三 )  2012 年消防处的工作  

—  接获的火警召唤共有 37 638 宗，三级或以上的火警 13 宗，而救护

召唤则为 727 300 宗；特别服务 (即救援召唤 )为 30 191 宗；先遣急

救服务约为 46 000 宗。  

—  由于市民对消防安全的要求日益提高，消防处去年进行各项防火

巡查超过 276 800 次，当中包括楼宇消防装置及设备、走火信道、

通风系统、危险品的处理及持牌场所的消防安全。  

(四 )  2013 年消防处工作  

—  截至 6 月底，火警召唤共有 19 506 宗，比去年同期 19 953 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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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宗，减幅约为 2%；火警召唤数字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火警钟

误鸣事件减少 658 宗。特别服务则有 14 605 宗，比去年同期 14 286

宗增加 319 宗；先遣急救服务有 21 131 宗，与去年 27 491 宗相比，

大幅减少 6 360 宗。救护召唤方面共有 355 442 宗，与去年 373 472

宗比较，减少 18 030 宗。  

—  进行各项防火巡查超过 120 078 次，与上年同期 80 974 次相比，

大幅增加 39 104 次。  

(五 )  消防处服务承诺  

—  承诺 92.5%的整体召唤均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场处理紧急召唤。例

如于收到市区楼宇的火警召唤，消防车及救护车分别在 6 分钟及

12 分钟内抵达现场。  

—  2012 年消防车在 6 分钟内到场的比率是 93.6%，较规定的目标高

出 1.1%；而救护车在 12 分钟内到场的比率为 93.2%，亦较规定的

目标高出 0.7%。  

(六 )  九龙城区内紧急服务  

—  于 2012 年间，火警召唤为 1 397 宗；特别服务召唤为 1 392 宗；

先遣急救服务召唤则为 3 022 宗。楼宇火警召达时间达标率为

97.7%。其间紧急救护召唤共 39 650 次，达标比率为 94.05%。  

—  于 2013 年首六个月期间，九龙城区的火警召唤共 778 次，与 2012

年同期 807 次相比，减少了 29 次，约为 3.6%。火警减少的主要原

因与警钟误鸣减少了 49 宗有关。  

—  楼宇火警召达时间达标率为 96.25%，比规定召达时间的目标高

3.75%。特别服务召唤在 2013 年首六个月共 708 次，与 2012 年首

六个月出勤 725 次相若。而先遣急救服务为 1 310 次，与去年同期

1 803 次相比，大幅减少 493 次。  

—  2013 年首 6 个月中，救护服务为 19 545 次，与去年的 20 593 次相

比，减少 1 048 次。而规定召达时间方面则达 95.31%。  

(七 )  提升服务质素及成效  

—  为提高灭火救援效率及保障前线人员的安全，处方不断提升装备，例

如引入可以抵御摄氏 1 000 度高温的个人保护装备，令前线人员在浓

烟密布及高温环境下能获安全的保护；另外为针对香港高楼大厦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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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处方不断购置达世界尖端水平并能配合香港环境的救援车

辆。  

—  为应付不同的海上事故，处方配备各类救援船队，如有需要，处

方会联合其他政府部门，在香港水域以外协助救援。此外，消防

处亦设有潜水队，负责在香港水域内的深海和其他水底环境进行

搜索及救援工作。为提升前线人员的装备和专业技能，处方在昂

船洲政府船坞新建一所潜水基地，设有潜水训练池、深潜仿真器、

水底切割训练缸及加压室等，同时亦添置新式水底爆破工具，以

提升潜水人员水底救援的技术和装备。  

—  为配合香港国际机场的运作，消防处将消防救援级别由第九级提

升至第十级，并购置了全新装备，如无积升降台车，以配合最新

型号双层客机的升降。  

—  为进一步提高搜索效率，处方已引入搜索犬，在山泥倾泻或塌楼

等大型事故中协助搜救生还者，并会继续致力培训全体人员的专

业技能。自 2010 年起，消防处向所有前线人员推行四项专业技能

训练，以协助他们应付高空拯救、交通意外拯救、攀山拯救，以

及急流拯救的工作。另外新成立的高空拯救队及核生化部队，专

责处理建筑工人被困吊车、天秤等事故，大型危险品或辐射物品

泄漏，以及恐怖袭击等事故。同时，处方会继续将先遣急救员计

划推广至所有前线人员，以期他们在救护人员到场之前能为情况

危急的心脏病突发、昏迷、大量出血等伤病者进行维生急救。  

—  随着本港人口不断增长及老化，紧急救援召唤次数日渐增多，消

防处的紧急救护车均由具备辅助医疗资格的救援人员当值，为广

大市民提供优质辅助医疗服务，所有救护车和急救医疗电单车亦

配备多种先进设备，务求令各类伤病者得到全面照顾。消防处亦

致力改善救护服务质素，救护车主管现已能透过车内的流动数据

终端机输入伤病者及治疗过程的数据，快速地分析所有个案。  

—  消防处与香港中毒咨询中心合作提供院前中毒咨询和活性碳治疗

服务，为中毒病人提供最有效的治疗。消防处亦为召唤救护车的

市民提供调派后急救指引，主要针对三类伤病者，包括流血、四

肢断骹骨折及烧伤人士，让召唤者在救护车到场前先能接受简单

而有效的急救护理。处方亦积极鼓励大型屋苑、商场、港铁站等

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员工参加「救心先锋计划」，让他们在救护

人员到达前，为突发性心脏病病人施行心肺复苏法及心脏去颤等

急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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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配合各种大型基建项目及新式大厦的创新设计需要，处方已采

纳使用消防工程学上的性能化设计系统。首先进行风险评估，然

后透过计算机仿真及各种科学推算，为建筑物制订所需的消防安

全设施，避免因硬性符合处方设计的要求而局限建筑物的创新设

计。  

—  为提升旧式楼宇的消防安全水平，消防处已经订立新法例，要求

全港超过 14 000 幢旧式住宅大厦、商住楼宇及大型商业处所的业

主，将楼宇内的消防设备提升至现今水平。此外，为了尽量减少

旧式楼宇内的消防隐患，处方会先向有关住客进行防火宣传，然

后由专责队伍执法，并且在改善有关情况后，将个案交予所属地

区的消防局人员作定期跟进巡查，以确保有关楼宇的消防安全。

消防处亦会继续邀请有关楼宇的业主、住客或物业管理人员成为

楼宇消防安全特使，协助及举报处理楼宇内的消防隐患。  

—  在防火教育方面，处方已购置一辆消防安全教育巴士，并把巴士

内部设计成一般住宅大厦的门廊间格，以烟雾及激光模拟发生火

警时的情况，令参观人士可以在浓烟密布的环境下，学习如何因

应现场情况逃生。  

5.  左汇雄议员认同处方的救援服务工作。他表示处方于何文田救护站

悬挂的一幅宣传横额引起居民不安，故建议处方迁移横额的位置，希望处

长能尽快跟进。  

6.  吴宝强议员指出龙城区不少旧楼业主接获消防处的消防安全指示，

须要就大厦的消防设施进行改善工程。由于进行工程的费用须由所有业主

承担，部分愿意配合安全指示的业主，因未能联络到空置单位的业主或因

其他业主不愿付款而无法进行工程，以致每年均接获消防安全指示。他希

望处方先向不合作的业主发出告票，暂缓向已签订付款同意书的业主采取

行动。吴议员亦希望处方可派员到有关旧楼进行实地视察，待了解楼宇实

际环境后，才弹性处理每宗个案。  

7.  萧婉嫦议员认同处方灭火和救援服务的工作表现。萧议员指出红磡

广场内有商铺违法占用行人通道导致阻塞，影响伤残人士进出。她曾致电

处方反映相关问题，却未获回复，故希望处方能作出跟进。  

8.  李莲议员指出区内不少旧楼已兴建多年，楼宇结构未能配合现时的

消防安全要求，故业主在遵从消防安全指示时遇到困难。她希望处方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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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协助居民遵从安全指示及适时检讨现行的《消防安全 (建筑物 )条例》。  

9.  杨永杰议员表示曾接获居民无法遵从消防安全指示的求助，故希望

处方在要求业主遵从消防安全指示时，提供技术支持，并检讨《消防安全 (建

筑物 )条例》。  

10.  梁美芬议员赞赏处方员工服务市民的工作态度。她希望处方协助有

需要的业主在残破失修的楼宇安装水缸，并视乎情况弹性处理消防命令。

另外，她指出部分业主未能就工程达成共识，故希望政府能担任更积极的

角色，先协助大厦进行改善消防设施工程，再向未付款的业主追讨款项。  

11.  王惠贞议员赞赏处方员工尽忠职守服务市民，既能做好宣传教育工

作，又能弹性执行消防条例。她接着提出两项提问：(一 )旧式楼宇的消防设

备在兴建时符合消防条例，但随着法例改变而变成不符合条例，惟建筑物

的结构难以改动，故垂询处方如何跟进有关情况；(二 )就长远房屋策略督导

委员会建议引入发牌制度规管「劏房」事宜，她查询该发牌制度会否影响

消防处执法，而消防处与有关发牌部门就监管「劏房」工作将如何分工。  

12.  李慧琼议员反映居住在旧式楼宇的居民十分关注《消防安全 (建筑物 )

条例》的执行。她曾与处方见面，理解处方已尽力协助居民，但成效未算

理想。她接着提出三项建议／意见：(一 )针对没有法团及部分业主不愿合资

的楼宇，她建议处方应先处罚不愿遵从安全指示要求的业主，而对于有证

据表示愿意合作的业主则暂缓采取行动；(二 )屋宇署发出命令后，在一些情

况下会代为进行工程，再收取工程的费用。她建议处方作出类似的安排，

以协助业主进行工程，而愿意合作的业主亦可免受检控；(三 )就消防改善工

程方面，她希望处方能按个别大厦的实际情况，给予业主专业意见及弹性

处理部分规定，好让大厦业主能尽快完成改善工程。  

13.  萧亮声议员同样关注《消防安全 (建筑物 )条例》，他指出不少大厦因

没有成立法团而无法集资，以致全体业主遭消防处控告。他询问处方能否

推行一些行政措施以协助愿意进行工程的业主。另一方面，他查询自《消

防安全 (建筑物 )条例》生效后，处方在九龙城区内巡查旧式楼宇、发出消防

安全指示及业主完成执行消防安全指示的大厦数目，并希望消防安全指示

能更为清晰，以便业主及法团遵从。最后，他认同防火安全的重要性，并

支持楼宇消防安全特使计划，他希望处方继续推广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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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郑利明议员提出三项提问：(一 )处方如何制订消防车服务和救护车服

务的到达时间标准 (分别为 6 分钟和 12 分钟 )及能否提升救护车服务的到达

时间标准至 6 分钟； (二 )就上述两项到达时间标准，他指出一年内约有 6%

的个案未能达标，故希望了解未达目标原因、改善方法及等待时间最长的

个案需时多久；(三 )在未能达目标个案中，他查询最终引致失救和死亡的个

案数字及处方如何针对这些事故作出改善。  

15.  彭晓明议员查询处方及屋宇署于本年 4 月起进行联合巡查旧式住用

和商住楼宇行动的进度，以及在是次巡查中，位于九龙城区的目标楼宇数

目及相关巡查情况。  

16.  任国栋议员提出三项提问／意见： (一 )就《消防安全 (建筑物 )条例》

的执行，由于区议员和大厦业主皆非消防设备专家，故议员在协助业主遵

从消防安全指令时会遇到困难，同时亦须面对合谋定价的问题，故希望处

方协助业主和法团处理有关情况；(二 )死因裁判官陈碧桥在死因研究庭曾批

评处方在很多事故报告中，均将起火原因列为不明，他希望处方可以作出

响应；(三 )在救护服务方面，他曾目睹救护车因不熟悉路面情况而有所延误，

亦曾在报章或亲身接获有关怀疑跨区调配救护车的报告，故担心跨区的救

护车因不熟悉道路或事故地点而引致延误。  

17.  黄润昌议员指出《消防安全 (建筑物 )条例》原意并非骚扰居民，但很

多居民却备受困扰。他又表示，区议员即使希望协助这些居民，亦因不熟

悉条例而难以跟进，故建议消防处除执行条例外，可考虑协助居民解决有

关问题，如请相关部门提出一些新计划或聘请非政府机构协助居民解决问

题。另外，他查询处方能否与专业团体合作，为大厦提供免费的消防顾问

服务。  

18.  萧妙文议员表示不少居住在楼高三或四层的旧楼业主在执行《消防

安全 (建筑物 )条例》时感到无所适从。他建议这些旧楼业主如须进行一些简

单的消防改善工程，处方或发展局可提供一些简单的参考图则，供市民及

法团跟从，而无须业主寻找认可人士重新设计图则。  

19.  消防处处长陈楚鑫先生对议员的嘉许表示感谢，并就议员的意见和

提问综合响应如下︰  

(一 )  有关《消防安全 (建筑物 )条例》及消防安全指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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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安全 (建筑物 )条例》立例时已经过充分讨论，同时亦考虑到

旧式建筑物在兴建时合乎标准，但未能符合现时消防安全标准的

要求。为了提供更好的保障予物业的占用人，消防改善工程仍须

进行；  

—  处方理解旧式楼宇在结构、空间和业权上有所限制，故政府立例

时亦承诺处方和屋宇署会因应不同楼宇的结构设计和业权，以灵

活和务实的方式处理每宗个案。消防安全指示内已列明处方对楼

宇消防安全的要求。在接获消防安全指示后，业主如可以提供证

明，处方亦会接受替代方案。就安装消防水箱事宜，如因安装位

置不足或楼宇结构所限，并经认可人士确认，水箱的容量可以减

至最少两立方米；就安装消防喉辘事宜，业主如能提供楼宇结构

限制的证明及替代方案符合处方对消防喉辘的要求，消防喉辘的

体积及位置亦可作出调整；  

—  处方现时未有跟从屋宇署的做法，在部分情况下先进行工程，后

追讨费用，是由于消防安全指示列明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有替代

方案可代替。如处方代为进行工程，或会因未获业主同意而引起

问题。而屋宇署在认为楼宇出现明显危险，必须进行加固工程以

保障大厦居民或附近路人生命安全时，才会先安排进行所需工程； 

—  接获消防安全指示后，业主须委聘一名注册建筑承建商进行消防

改善工程或一名认可人士提出改善消防安全的替代建议，业主可

按收费及需要选择承办商或认可人士。政府亦对业主提供各方面

的协助，包括透过民政事务处协助他们成立业主立案法团、提供

不同的财政资助计划及免息贷款计划等。相关资助及贷款计划的

数据及个案主任的联络电话亦已夹附在处方的消防安全指示内，

并与屋宇署的指示同时发出，业主可以在参与楼宇更新大行动时

一并进行所需的消防改善工程；  

—  处方在发出消防安全指示后一直有作出跟进，个案主任会亲自上

门向业主查询有关情况，处方亦乐意参与居民大会或上门向居民

解释及提供数据。处方和屋宇署在业主或占用人未有就遵从消防

安全指示进行工程、讨论或未有尝试成立业主立案法团，以及在

处方多次接触亦未有回应的情况下才会作出检控。处方亦会向法

庭呈交相关记录，法庭在判罚时会考虑个别业主曾否采取跟进工

作；以及  

—  在九龙城区约有 1 040 座楼宇受《消防安全 (建筑物 )条例》的规管，

消防处及屋宇署已经巡查其中 725 座楼宇。处方在巡查后向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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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座楼宇合共发出 9 127 张消防安全指示。  

(二 )  有关何文田救护站横额的问题  

—  处方对此问题表示关注，将于会后作出跟进，视乎情况改变横额

的摆放位置，减少市民的不安。  

(三 )  有关宣传防火工作  

—  处方同意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希望透过做好宣传防火工作，保障

市民的生命。自处方的消防安全大使计划实行以来，已有十多万

名消防安全大使接受训练。由 2008 年开始，处方推行一个名为「四

管齐下」的行动，其中「楼宇消防安全特使计划」培训了数千名

楼宇消防安全特使，未来将继续推广宣传防火的工作。  

(四 )  有关「劏房」的消防安全问题  

—  「劏房」的楼宇结构如阻塞楼宇的逃生途径，令住客无法到达走

火通道，屋宇署将进行执法行动。「劏房」的公众地方如有杂物

阻塞，处方会尽量在 24 小时内巡视及跟进。  

(五 )  有关联合巡查旧式住用和商住楼宇行动  

—  处方与屋宇署于本年 4 月 8 日开始进行巡查楼龄超过 30 年的楼宇，

以确保公用逃生途径安全，截至 8 月 30 日，处方与屋宇署在各区

共巡查了 2 874 座楼宇，其中 382 座楼宇位于九龙城区。整个行动

将巡查共 6 515 座楼宇，其中 1 178 座位于九龙城区。此外，处方

亦针对各区逾 3 900 座「三无大厦」进行巡查行动，确保大厦的走

火通道没有阻塞，其中九龙城区的「三无大厦」共 726 座。  

(六 )  有关消防车服务和救护服务目标召达时间  

—  现时处方消防车服务及救护服务的目标召达时间是参照国际标准

厘定。由于发生火警时，火势有蔓延的机会，故现时国际标准对

消防车服务的目标召达时间较短。就救护服务方面，去年处方共

接获约 720 000 万个救护服务召唤，召唤的紧急程度亦有不同，故

处方正在进行救护车调派分级制的研究，希望情况危急的个案可

以更快获得处理。  

(七 )  有关调派救护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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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长表示现行救护车的调派制度以伤病者的利益为依归，故处方

将调派距离事故地点最近的救护车到场，而非分区域作出调派。

现时所有救护车均配备了电子地图及流动数据终端机，当救护车

执勤时，流动数据终端机会显示事故地点的位置及到达路线。如

有需要，救护员亦可以致电召唤者核对或更正地址。他表示任议

员如接获救护车到达错误地点的个案，可以转交处方同事作出跟

进。  

(八 )  有关火警的调查报告  

—  处方须在有确实证据的支持下才能确认某一起火原因，否则只能

把起火原因列为不明。处方的事故报告亦记录了包括处方或其他

证人所提供的可能起火原因，但在缺乏确实证据的情况下，亦只

能把火警归类为起火原因不明的个案。  

通过第十次会议记录  

20.  主席宣布第十次会议记录无须修订，获得通过。  

关注扩展「香港政府 WiFi 通」覆盖场地事宜  

(九龙城区议会文件第 88/13 号 ) 

21.  主席欢迎信息科技总监办公室高级系统经理 (OP)1 何子健先生出席

会议，与议员讨论有关议题。主席指秘书处已于会议前将部门的书面回复，

即席上文件第 1 号，送交所有议员阅览。他垂询提交文件第 88/13 号的议员

会否再作补充。  

22.  彭晓明议员指出平板计算机及智能手机日趋普及，「香港政府 WiFi

通」(下文简称「WiFi 通」)服务的每日平均使用人数由 2009 年 3 月的 3 700

人次增至 2012 年 9 月的 23 000 人次，可见「WiFi 通」服务深受市民欢迎。

截至 2013 年 8 月 21 日，全港设有「WiFi 通」服务的场地共有 421 个，政

府亦会于本年底前在 11 个政府场地增设「WiFi 通」服务，但不包括医院管

理局 (下文简称「医管局」)辖下的公立医院及诊所。彭议员指出政府选择提

供「WiFi 通」服务场地的其中一个准则，是该室内场地的每日访客人数须

达 300 人次或以上，即每年约 109 500 人次。根据《医院管理局统计年报

2011-2012》，中九龙诊所普通科门诊的就诊人次达 110 000 人次，已符合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WiFi 通」服务的选址要求。此外，本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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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医院，如香港浸信会医院及养和医院等，以及新加坡、台北及伦敦等地

的公立医院及诊所，均有为访客提供免费无线上网服务。因此，他要求政

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进一步扩展「WiFi 通」服务的覆盖范围，并与医管

局商讨于辖下公立医院及诊所安装无线上网设备的可行性。另外，他亦希

望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能交代于启德邮轮码头、高山剧场及其新翼大

楼增设「WiFi 通」服务的具体时间表。  

23.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高级系统经理 (OP)1 何子健先生响应指

「WiFi 通」计划目的是在政府场地提供服务，由于医管局是一个财政独立

的法定机构，因此其辖下的场地并不纳入「WiFi 通」服务范围，但已将有

关建议转交医管局以作考虑。另外，高山剧场已于本年 9 月 1 日推出「WiFi

通」服务，而启德邮轮码头的无线上网设施安装工程亦已完成，「WiFi 通」

服务将在本月内推出。由于高山剧场新翼大楼的建筑工程仍未完工，无线

上网设施须待建筑工程完成后才能安装。  

24.  杨永杰议员指市民在公立医院轮候会诊的时间颇长，询问政府资讯

科技总监办公室可否争取于医管局辖下公立医院提供无线上网服务，让市

民候诊时可以上网。此外，他询问高山公园是否仍未纳入「WiFi 通」服务

范围，又建议将人流集中的地方，例如球场，纳入「WiFi 通」服务范围，

方便市民使用。  

25.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高级系统经理 (OP)1 何子健先生响应将继

续与医管局商讨于其辖下医院及诊所提供无线上网服务的可行性，但他表

示最终提供无线上网服务与否，须由医管局决定。另外，政府资讯科技总

监办公室于去年的区议会会议亦已提及，在户外场地安装无线上网设施的

成本较高，为符合成本效益，户外场地的人流须达每日 5 000 人次或以上，

方会被纳入「WiFi 通」服务范围。由于高山公园并未达到所需人流要求，

故未被纳入服务范围。球场及一些较小型的公园每日的人流同样须达 5 000

人次或以上，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方考虑将场地纳入「WiFi 通」服务

的范围。  

26.  主席指部门已知悉议员的意见，并总结指出高山剧场已于本年 9 月 1

日推出「WiFi 通」服务，而启德邮轮码头的「WiFi 通」服务亦将于本年 9

月推出。  

关注商业推销电话仍不断滋扰市民  要求当局关注及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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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城区议会文件第 89/13 号 ) 

27.  主席欢迎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高级规管事务经理李永康先生出席

会议。主席指秘书处已于会议前将部门的书面回复，即席上文件第 2 号，

送交所有议员阅览。他垂询提交文件第 89/13 号的议员会否再作补充。  

28.  吴宝强议员表示从 2007 年实施《非应邀电子讯息条例》 (下文简称

「条例」 )以来，商业推销方式由以往以电话录音发放改为人对人促销，市

民受推销电话滋扰的情况未有改善。据统计，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下文

简称「通讯局」 )每年接获数千宗市民推销电话滋扰的举报个案，数字近年

没有明显减少。自 2007 年新措施实施以来，通讯局亦只向违例者发出警告

书及执行通知，未曾作出检控。由于未有违例者被定罪，条例所订的罚则

对商业推销公司没有阻吓性，故商业推销公司仍然不断致电市民作推销。

他希望有关当局能加强巡查及执法，以收阻吓之效，遏止市民再受推销电

话滋扰。  

29.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高级规管事务经理李永康先生作出响应，重

点如下：  

(一 )  条例规管商业电子讯息的发送，包括传真、电邮、短讯及预录电话

讯息等，但人对人的促销电话不受条例规管，因此局方公布的执法

数字只包括以上类别的商业电子讯息。  

(二 )  政府在 2010 年年底已就人对人的促销情况，鼓励银行业、保险业、

电讯业及电话中心的商会推行自我规管计划，推出实务守则，让商

会辖下会员自由参与。大部分实务守则规定会员只可在香港时间早

上 9 时至晚上 10 时拨打人对人促销电话，否则即属违反守则。推销

商在拨打人对人的促销电话时，亦须表明身分，即必须显示来电号

码。守则亦禁止推销商致电身在海外的接收者，推销商可从电话的

接驳铃声得知接收者是否正身处海外。  

(三 )  截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为止，局方向违反条例的商业电子讯息发送

人发出 570 封警告信及 21 封执行通知。由于有关发送人在接获执行

通知后已了解条例的要求及改善内部发送电子讯息的程序，并已停

止违规行为，局方无须进一步采取检控行动。  

30.  吴宝强议员指根据局方提供的统计数字，局方于 2012 年共接获 2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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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宗举报，但发出的警告信只有 66 封，他询问局方如何处理余下的举报。 

31.  左汇雄议员指当通讯局推出「拒收讯息登记册」(下文简称「登记册」)

时，他已立即为他的手提电话及公司传真机登记拒收商业电子讯息，但他

认为即使市民登记了拒收商业电子讯息亦没有实质效用，因为局方只向违

例者发出警告信的做法并没有阻吓作用。另外，他指既然局方已推出测试

上网速度的手机应用程序，他建议通讯局研究推出另一款手机应用程序，

当市民已将其电话号码在登记册上登记，手机应用程序将自动拦截商业电

子讯息。他认为局方推出这类手机应用程序的实质效用比向违规者发出警

告信为大。  

32.  吴宝强议员指根据统计数字，局方每年接获逾 3 000 宗举报，质疑局

方是否有足够人手调查、跟进及处理个案。此外，他指全港有多间商业机

构专门从拨打人对人的促销电话赚取商业利润，市民接获滋扰电话的情况

很普遍。他认为局方只向违规者发出警告信及执行通知而不作检控，违规

者只会暂时停止违规行为，待一段时间后会继续违规，直至局方再接获投

诉，并向相关商业机构发出警告通知，他们才会停止违规行为。他认为局

方应检控屡犯的商业机构，才能有效减少推销电话。  

33.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高级规管事务经理李永康先生作出响应，重

点如下：  

(一 )  局方于 2012 年接获 2 629 宗举报，当中包括针对同一发送人的举报，

而局方于同年发出的 66 封警告信及 6 张执行通知，皆以发送人作单

位，而不是以收到的举报宗数作单位。故此，局方已一并处理同一

发送人的举报。截至 2013 年 7 月底，局方已处理逾 23 000 宗举报，

约占同期所接获举报的 97%。局方会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诉人，

让他们得悉个案的处理方法及调查结果，惟部分个案因不受条例规

管，或个案本身并不成立，故局方没有采取执法行动。  

(二 )  已在「拒收讯息登记册」登记的市民依然收到滋扰或非应邀电子讯

息，可能因为讯息是由新的发送人发出，而不是由同一发送人重复

发出。局方自执法以来，已就个别发送人的违规情况采取适当的行

动，包括向严重违规的发送人发出执行通知。在发出执行通知予相

关讯息发送人后，假如发送人再没有违反法例或执行通知的要求，

局方不会进行检控。局方将继续透过法例紧密监察滥发电子讯息滋

扰市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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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虽然有市民不想接收商业电子讯息，但局方亦不能排除有市民想接

收这类讯息，所以局方建立的登记册提供平台让市民自行决定是否

提出拒绝接收商业电子讯息的要求。市民将其电话或传真号码登记

在登记册上，就能向所有发送人表明其不欲再接收商业电子讯息的

选择。跟过往市民须逐一向发送人发出拒收要求相比，登记册提供

了一个方便市民的平台，惟登记册并不是一个过滤系统。  

(四 )  局方现阶段不会考虑推出过滤商业电子讯息的手机应用程序，因现

时已有法例处理违规行为，而坊间亦有具备相似功能的手机应用程

序，供市民自由选择安装。  

34.  郑利明议员指讯息内容拥有者连续数天透过不同的发送人发送内容

相同的商业电子讯息，但局方无法控告这群发送人，认为这是执法上的漏

洞。他询问局方是否应就此情况控告讯息内容的拥有者，而不是个别发送

人。  

35.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高级规管事务经理李永康先生指出立法的目

的是规管发送人必须遵守发送商业电子讯息的规则。局方会调查发送人是

否与之前的个案有关连，即使同一发送人开设不同公司发送商业电子讯息，

局方将视发送人为一个体，即个人的身分，不论两次的讯息内容是否相同，

只要内容皆具商业成分便会被界定为商业电子讯息，受到条例规管。李先

生续指，即使有关商业电子讯息的名称不同，亦未必代表该讯息是由另一

位发送人发出，局方会直接调查发送人的身分。  

36.  郑利明议员指假如一所商业机构委托不同的传讯公司发送商业电子

讯息给同一名市民，由于该商业电子讯息是由不同的发送人发出，法例无

法监管有关情况。就此，郑议员建议局方透过讯息的内容，追查委托不同

传讯公司发送商业电子讯息的商业机构。  

37.  萧婉嫦议员指不少市民经常收到不必要的推销电话，认为局方只向

违规者发警告信并不足够，又认为即使市民将电话号码加入登记册上，商

业电子讯息发送人亦会继续拨打登记册上的电话号码。因此，局方须对多

次被投诉的发送人采取执法行动，才能杜绝发送人的违规行为，惟她认同

现时推销电话的滋扰情况已有改善。另外，她希望局方能保障市民的私隐，

避免市民不断受到推销电话的滋扰。  

38.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高级规管事务经理李永康先生最后作出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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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点如下：  

(一 )  即使部分机构透过另一间公司代发商业电子讯息，有关机构亦受条

例规管，局方会追查背后授权发送讯息的人士。  

(二 )  就郑议员所述的个案，局方采取执法行动的对象是要求发送广告的

公司，而不是代理人，由于该代理人或属下的员工在法例上是被授

权进行推销，因此他们或可免除法律责任，但局方亦会了解情况是

否属实。此外，条例亦订明雇主或主要发送人不会因由其他人代为

发送商业电子讯息，而可逃避法律责任。  

(三 )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正就银行业、保险业、电讯业及电话中心的商会

所设立的自我规管计划的成效进行检讨。局方会将市民及议员就人

对人促销电话的意见转达至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39.  主席希望部门知悉议会所关注的问题，检讨相关条例，使之能发挥

阻吓作用。  

关注唐楼网络服务独市经营，令上网费大幅颷升问题  要求当局引入竞争

者，保障消费者权益  

(九龙城区议会文件第 90/13 号 ) 

40.  主席指通讯局相关人员因另有公务未能派员出席会议，惟该局已于

会议前透过秘书处将席上文件第 3 号，送交所有议员阅览。他垂询提交文

件的议员，会否再作补充。  

41.  吴宝强议员表示近日接获市民投诉，指土瓜湾及龙城区的旧楼只有

一间宽带服务供货商提供宽带服务，而传输速度每秒只得 8MB 或以下。由

于是独市经营，上网费用不但较其他地区昂贵，而且每当宽带网络服务合

约完结后，网络商更大幅增加上网费用。就此，他希望政府能保障旧楼居

民使用上网服务的权益，并要求秘书处将其意见向当局作出反映，以保障

消费者的权益。  

42.  李莲议员表示曾接获市民投诉指搬迁至新居后，因原用的网络商没

有在新住址的范围提供宽带网络服务，故打算终止合约，但有关网络商却

要求市民须完成已签订的合约或缴付余下的费用，或由用户自行安排他人

承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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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黄润昌议员表示曾了解网络供货商的经营情况，指出部分网络供货

商愿意于旧楼进行拉线工程，提供宽带网络服务，但网络供货商申请于大

厦进行拉线工程时，往往遇上不同困难。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协助网络供货

商处理有关问题，否则独市经营只会令上网费用继续颷升。  

44.  黄以谦议员表示亦曾接获居民投诉指搬至另一屋苑后，由于该屋苑

已提供宽带网络服务，因此不允许其他宽带网络供货商于其屋苑提供宽带

服务。因此，该居民无法继续使用已签订合约的宽带服务。  

45.  主席请秘书处整理议员的意见后，再转交通讯局考虑。  

(会后补注﹕秘书已于会后将议员的意见转交通讯局考虑和跟进。 ) 

要求政府尽快完成审批及增发免费电视牌照  

(九龙城区议会文件第 91/13 号 ) 

46.  主席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因行政长官及行政会议仍在处理三宗免费

电视牌照的申请，故现阶段未有其他补充，亦未能派员出席会议，惟秘书

处已于会议前将部门的书面回复，即席上文件第 4 号，送交所有议员阅览。

他垂询提交文件的议员会否再作补充。  

47.  任国栋议员表示此议题早前已在其他地区的区议会会议中作讨论，

认为局方应就最近一间免费电视广播公司的投资者违反牌照规定的事宜作

出回应。另外，他指出一些投资者欲加入提供免费电视广播但不获发牌，

而一些经营欠佳的电视广播公司却可继续运作，认为这是虚耗社会资源。

虽然局方没有派员出席是次会议，但他希望局方能知悉议员的意见，并尽

快将议程提交行政会议审批。  

48.  主席请秘书处整理相关意见，并转交局方考虑。  

(会后补注﹕秘书已于会后将任议员的意见转交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考虑和跟

进。 )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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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主席报告九龙城区议会及九龙城民政事务处在会议当日晚上 6 时 30

分于海逸皇宫预备酒会，并于 7 时正设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四

周年，他鼓励议员踊跃出席，予以支持。  

下次开会日期  

50.  主席宣布下次开会日期为 2013 年 11 月 14 日，截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30 日。由于没有其他事项须予讨论，他在下午 4 时 42 分宣布

会议结束。  

 本会议记录在 2013 年   月   日正式通过。  

 

 

 

   

 主席  

 

 

                 

秘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13 年 10 月  

 


